
附件3: 
广西壮族自治区迁移或拆除防空警报设施审批表

   编号： XX防[    ]设拆审字第(  )号

	警报器所在建筑物权属单位名称
	XXXXXXXXXX公司

	警报器所在建筑物的详细地址
	XX 市XX 区XX 路XX 号XX 大厦XX 层

	计划迁移或拆除防空警报器时间
	拟于XXXX 年XX 月XX 日进行拆除作业

	联系人及电话
	XXX  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    XXXXXXX

	迁移或拆除原因及申请要求
	我单位XX大厦顶层因城市规划和城市亮化改造的需要，按照相关要求，拟于XXXX 年XX 月XX 日对大厦顶层进行改造，需要拆除贵人防办安装的防空警报器，待改造完后重新安装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现报贵人防办审批，请予以批准。
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以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

	迁移或拆除方案


	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迁移或拆除经费预算
	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协议签署

情况
	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业务科室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分管领导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单位负责人审定意见
	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备注说明
	1、 本表按A4纸双面打印。

2、 迁移或拆除方案必要时附上相关图纸。

3、 详细经费预算书和协议书作为附件要附在后面。

4、 本表可在广西人防网下载，网址:www.gxrf.gov.cn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